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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发研字〔2021〕2号 

 

 

 

所属各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

授予工作细则》规定，经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1

年 1月 10日会议审定通过，我所范朋等 17人被授予理学博士学

位，陈鹏辉等 2人被授予工学博士学位，加孜拉·哈赛恩等 2人

被授予理学硕士学位。现将获得学位人员名单和学位证书编号公

布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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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17人 

序 姓名 学位证书编号 序 姓名 学位证书编号 

1 范朋 1443022021010018 2 刘中流 1443022021010019 

3 李力超 1443022021010020 4 马怡妮娜 1443022021010021 

5 严曦 1443022021010022 6 赵新佳 1443022021010023 

7 王瑞 1443022021010024 8 代光阳 1443022021010025 

9 苏威 1443022021010026 10 董杰 1443022021010027 

11 李延杰 1443022021010028 12 王子鉴 1443022021010029 

13 肖雪 1443022021010030 14 叶思敏 1443022021010031 

15 张孟迪 1443022021010032 16 闫昭 1443022021010033 

17 孙思白 1443022021010034    

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2人 

1 刘欣宇 1443022021010036 2 陈鹏辉 1443022021010035 

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2人 

1 
加孜拉·哈

赛恩 
1443032021010003 2 周鑫 14430320210100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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